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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

办法》及《可转债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编

报规则第 12 号》《业务管理办法》和《执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出具了《国浩律

师（上海）事务所关于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3 年 8 月 4 日向发行人出具了《关于陕西美邦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

证上审（再融资）[2023]551 号，下称“《审核问询函》”），要求就相关问题作进

一步说明和解释。根据《审核问询函》要求，结合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起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止（以下简称“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重大事

项的变化，本所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是对本所已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构成原法

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部分；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同样适用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如无特别说明，原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

以及原法律意见书中定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能用作其他任

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现出具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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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本所律师经补充核查后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

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情况未发生变化。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已就本次发行获得了其内部有权机构

的有效批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及《可转债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上市尚待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

册。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经补充核查后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

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情况未发生变化。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上

市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发行人

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已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

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的设立。 

本所律师经补充核查后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

人的设立情况未发生变化。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本所律师已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

务等方面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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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经补充核查后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

人的独立性情况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六、发起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

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于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变，

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情况如

下： 

张少武持有公司 43.71%股份；张秋芳直接持有公司 5.84%股份，并分别持

有公司股东通美实业、美富咨询、美平咨询 66.67%、0.43%、55.75%的股权/

合伙份额；张通直接持有公司 6.66%的股份，并分别持有公司股东通美实业、美

富咨询、美平咨询 33.33%、51.00%、0.37%的股权/合伙份额，三人实际控制

公司 69.08%的股份。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根据发行人于登记结算机构查询的股东名册，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发

行人总股本为 135,200,000 股。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量

（股） 

张少武 自然人股东 59,100,000 43.71 59,100,000 

张通 自然人股东 9,000,000 6.66 9,000,000 

通美实业 境内法人股东 9,000,000 6.66 9,000,000 

张秋芳 自然人股东 7,900,000 5.84 7,900,000 

张伟 自然人股东 5,000,000 3.70 5,000,000 

美富咨询 境内法人股东 4,890,000 3.62 4,890,000 

美平咨询 境内法人股东 3,510,000 2.60 3,510,000 

郝新新 自然人股东 3,000,000 2.22 3,000,000 

周信钢 自然人股东 2,484,000 1.84 0 

李欣 自然人股东 1,608,800 1.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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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发行人的业务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的业务。 

1、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的经

营范围、经营方式未发生变化。 

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

主要业务经营资质情况主要变化如下： 

（1）新增（或完成续展）农药登记证、产品质量标准 

序号 产品名称 登记证号 有效期至 标准号 有效期至 权利人 

1.  30%氟环唑悬浮剂 PD20131832 2028.09.16 Q/PMB 384-2018 现行有效 美邦股份 

2.  
60%咪鲜胺锰盐可

湿性粉剂 
PD20131827 2028.09.16 Q/PMB 355-2021 现行有效 美邦股份 

3.  
60 克/升戊唑醇悬

浮种衣剂 
PD20131905 2028.09.24 Q/PMB 098-2018 现行有效 美邦股份 

4.  

687.5 克/升氟吡菌

胺·霜霉威盐酸盐悬

浮剂 

PD20184069 2028.09.25 Q/PMB 488-2021 现行有效 美邦股份 

5.  
50%啶氧菌酯水分

散粒剂 
PD20184133 2028.09.25 Q/PMB 597-2019 现行有效 美邦股份 

6.  
6%阿维菌素水分散

粒剂 
PD20184122 2028.09.25 Q/YTF 044-2020 现行有效 美邦股份 

7.  
10%赤霉酸泡腾粒

剂 
PD20184123 2028.09.25 Q/PMB 606-2018 现行有效 美邦股份 

8.  

3.6%苄氨基嘌

呤·赤霉酸 A4+A7

可溶液剂 

PD20184113 2028.09.25 Q/YTF 071-2020 现行有效 美邦股份 

9.  
50%吡唑醚菌酯水

分散粒剂 
PD20184121 2028.09.25 Q/PMB 616-2021 现行有效 美邦股份 

10.  

2%24-表芸苔素内

酯·苄氨基嘌呤水分

散粒剂 

PD20184114 2028.09.25 Q/PMB 626-2021 现行有效 美邦股份 

11.  
25%呋虫胺·唑虫酰

胺悬浮剂 
PD20230118 2028.04.02 Q/PMB 1155-2023 未备案 美邦股份 

12.  
400 克/升噻虫胺·噻

嗪酮悬浮剂 
PD20230242 2028.05.07 Q/PMB 766-2023 未备案 美邦股份 

13.  
30%戊唑醇水分散

粒剂 
PD20131788 2028.09.08 Q/TPS 204-2020 现行有效 汤普森 

14.  
10%阿维菌素·啶虫

脒水分散粒剂 
PD20131787 2028.09.08 Q/TPS 188-2020 现行有效 汤普森 

15.  
20%苄氨基嘌呤水

分散粒剂 
PD20184124 2028.09.25 Q/TPS 347-2020 现行有效 汤普森 

16.  
20%赤霉酸可溶粒

剂 
PD20184125 2028.09.25 Q/TPS 348-2018 现行有效 汤普森 

17.  
18%氯化胆碱·萘乙

酸可湿性粉剂 
PD20184129 2028.09.25 Q/TPS 349-2018 现行有效 汤普森 

18.  70%呋虫胺·灭蝇胺 PD20230297 2028.05.18 Q/TPS 496-2023 未备案 汤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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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散粒剂 

19.  
35%咯菌腈·乙霉威

水分散粒剂 
PD20230338 2028.05.18 Q/TPS 480-2023 未备案 汤普森 

20.  
40%苯醚甲环唑·醚

菌酯水分散粒剂 
PD20131759 2028.09.05 Q/YTF 097-2020 现行有效 

亿田丰作

物 

21.  
600 克/升吡虫啉悬

浮种衣剂 
PD20131920 2028.09.24 Q/YTF 067-2020 现行有效 

亿田丰作

物 

22.  

4%苄氨基嘌呤·赤

霉酸 A3 水分散粒

剂 

PD20184127 2028.09.25 Q/YTF 226-2020 现行有效 
亿田丰作

物 

23.  60%氯化胆碱水剂 PD20184128 2028.09.25 Q/YTF 233-2020 现行有效 
亿田丰作

物 

24.  
70%呋虫胺·灭蝇胺

水分散粒剂 
PD20230297 2028.05.18 Q/TPS 496-2023 未备案 

亿田丰作

物 

25.  
35%咯菌腈·乙霉威

水分散粒剂 
PD20230338 2028.05.18 Q/TPS 480-2023 未备案 

亿田丰作

物 

（2）肥料登记证、产品质量标准未新增 

（3）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其他证照未变动 

3、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在

中国大陆之外国家或地区设立任何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未直接从事任何境外经营

活动。 

4、根据发行人最近三年审计报告，2020 年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56,851.81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56,254.0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98.95%；

2021 年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84,249.0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84,192.67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99.93%，2022 年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90,604.5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90,541.1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99.93%。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更。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1、经本所律师核查，于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的关联方情况主要变化如下： 

发行人独立董事蒋德权已经向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辞职，辞去

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该等事项尚待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选举新的独立董事后生

效。 

2、根据发行人最近三年审计报告、《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3 年度半

年度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关联交易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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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一般关联交易简要汇总表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

内容 

2023 年 1-6 月 

/2023-06-30 

2022 年度 

/2022-12-31 

2021 年度 

/2021-12-31 

2020 年度 

/2021-12-31 

经常性关

联交易 

陕西省植物

保护学会 

采购技术

服务 

- - 1.16 38.87 

经常性关

联交易 

聚盈丰 销售货物 47.78 60.58 78.56 88.66 

经常性关

联交易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 

关键管理

人员薪酬 

295.85 597.70 516.00 339.74 

偶发性关

联交易 

张少武、张

秋芳、张通 

接受担保 详见下文 

关联方往

来余额 

聚盈丰 应收账款 42.13 7.20 - 38.20 

（1）经常性关联交易 

①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采购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陕西省植物保护学

会 

采购技术服务 - - 1.16 38.87 

注：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时春喜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报告期内，公司向陕西省植物保护学会采购技术服务，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

38.87万元、1.16万元、0.00万元和0.00万元，占各期采购总额的比重为0.11%、

0.00%、0.00%和0.00%，占比很小。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交易时，均按照当时

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交易价格公允。 

②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销售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

方 

主要

交易

内容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营业

收入的

比例 

金额 占营业

收入的

比例 

金额 占营业

收入的

比例 

金额 占营业

收入的

比例 

聚盈

丰 

销售

货物 

47.78  0.10% 60.58  0.07% 78.56 0.09% 88.66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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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7.78  0.10% 60.58  0.07% 78.56 0.09% 88.66 0.16% 

报告期内，公司与聚盈丰的关联交易内容为销售农药制剂和肥料加工，关联

销售金额合计分别为88.66万元、78.56万元、60.58万元和47.78万元，占当期销售

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16%、0.09%、0.07%和0.10%，金额及占比很小且呈下降趋

势。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交易时，均按照公司统一销售价格确定交易价格，交

易价格公允。 

③关联租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关联租赁情况。 

④关联资金拆借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关联资金拆借情况。 

（2）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终止日 

1  张少武 1,000.00 2018/6/14 2020/6/14 

2  张少武 1,000.00 2018/9/4 2020/9/4 

3  张少武 900.00 2018/10/13 2020/10/13 

4  张少武 1,000.00 2018/11/23 2020/11/23 

5  张少武 1,000.00 2019/7/13 2021/7/13 

6  张少武 1,000.00 2019/8/8 2020/2/8 

7  张少武 2,000.00 2020/4/22 2022/4/22 

8  张少武 2,900.00 2020/9/20 2022/9/20 

9  张少武 1,000.00 2020/9/24 2022/9/24 

10  张少武、张秋芳 2,000.00 2018/8/25 2020/8/25 

11  张少武、张秋芳、张通 1,500.00 2018/2/15 2020/2/15 

12  张少武、张秋芳、张通 500.00 2019/6/28 2021/6/28 

13  张少武、张秋芳、张通 500.00 2020/5/17 2022/5/17 

14  张少武、张通 2,000.00 2021/3/18 2023/3/18 

15  张通 2,000.00 2020/8/1 2022/8/1 

16  张少武、张秋芳 1,000.00 2021/1/4 2021/10/1 

17  张少武、张秋芳、张通 1,000.00 2021/4/26 2021/11/4 

18  张少武、张秋芳 3,000.00 2021/5/18 202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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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张少武 5,700.00 2021/6/28 2021/11/22 

20  张少武、张通 3,000.00 2021/3/31 2023/3/31 

21  张秋芳 1,100.00 2021/6/17 2021/12/17 

22  张秋芳 1,100.00 2021/8/2 2022/2/1 

23  张少武、张秋芳 3,000.00 2021/8/12 2021/12/6 

24  张少武、张秋芳 4,000.00 2021/8/23 2021/11/11 

25  张少武 1,000.00 2022/6/29 2023/6/28 

26  张少武、张秋芳 2,000.00 2021/4/26 2022/4/25 

27  张少武 6,000.00 2022/9/8 2023/9/7 

28  张少武、张秋芳 5,000.00 2022/10/20 2023/10/19 

29  张少武、张秋芳 3,000.00 2022/7/27 2022/11/9 

30  张少武、张秋芳 3,000.00 2022/12/28 2023/12/27 

31  张少武、张秋芳 2,600.00 2022/7/20 2023/1/20 

32  张少武、张秋芳 1,032.00 2022/7/1 2023/1/1 

33  张少武 1,000.00 2022/6/29 2022/10/21 

34  张少武、张秋芳 900.00 2022/8/17 2023/2/17 

35  张少武、张秋芳 468.00 2022/7/12 2023/1/12 

除上述情形外，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其他偶发性关联交易。 

（3）关联方往来余额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期末往来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 2023 年 6 月末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应收账款 聚盈丰 42.13 7.20 - 38.20 

3、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与发行人从事相同或相近业务的情况，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

形。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不会新增同业竞争。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经本所律师核查，于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主要财产情况主要

变化如下： 

1、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名下编号为陕（2020）

西安市不动产权第 0297319 号的不动产权抵押登记已经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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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的租赁房产 

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租赁房产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房屋坐落 

面积

（m2） 
租赁期限 

目前执行租

金 

1 美邦股份 俞慧芳 
东晋桃源
11-1-1501 

149.69 2023.07.01-2024.06.30 2,800 元/月 

2 美邦股份 刘明胜 
星雨华府
13-2-1101 

149.00 2022.12.20-2023.12.19 2,800 元/月 

3 美邦股份 王树茂 
东晋桃源
9-1-1501 

150.00 2023.08.08-2024.08.07 2,800 元/月 

4 美邦股份 邓涵瑜 
东晋桃源
11-1-2104 

150.00 2023.07.01-2023.12.31 2,800 元/月 

5 联邦检测 王龙宁 
东晋桃源
6-2-1003 

96.00 2023.03.10-2024.03.09 2,400 元/月 

6 美邦股份 蔡巍 
东晋桃源
10-1-901 

150.00 2023.04.11-2024.04.10 2,800 元/月 

7 美邦股份 张琳 
东晋桃源
5-1-2604 

125.00 2023.07.01-2024.06.30 2,500 元/月 

8 美邦股份 戴建昌 
东晋桃源
9-1-1504 

149.00 2023.08.30-2024.08.29 3,000 元/月 

9 美邦股份 李诗正 
东晋桃源
11-1-2001 

149.00 2023.09.01-2024.08.31 2,800 元/月 

10 美邦股份 陈康 
东晋桃源
10-1-702 

103.00 2023.01.25-2024.01.24 2,400 元/月 

11 美邦股份 路宏光 
金泰经开花

城 4-1-1004 
106.00 2023.04.01-2024.03.31 2,200 元/月 

12 美邦股份 刘美玲 
东晋桃源
3-2-2402 

95.78 2023.06.01-2024.05.31 2,600 元/月 

13 美邦股份 高健森 
东晋桃源
9-1-2704 

149.38 2023.06.15-2024.06.14 3,200 元/月 

14 美邦股份 张华 
东晋桃源
2-2-2101 

167.63 2023.06.18-2024.06.17 3,400 元/月 

15 美邦股份 余维 
东晋桃园
6-2-1503 

96.14 2023.06.23-2024.06.22 2,500 元/月 

16 美邦股份 乌红芳 
东晋桃园
13-1-1904 

127.00 2023.08.20-2024.08.19 3,000 元/月 

17 美邦股份 林济洲 
东晋桃园
11-1-401 

149.00 2023.09.01-2024.08.31 3,300 元/月 

18 美邦股份 赵坤 
东晋桃园
11-1-2004 

150.00 2022.12.01-2023.11.30 3,200 元/月 

19 美邦股份 冯小军 
东晋桃园
9-1-1101 

150.00 2023.03.08-2024.03.07 3,200 元/月 

20 美邦股份 张崇社 
东晋桃园
11-1-1904 

149.38 2023.03.14-2024.03.13 3,200 元/月 

21 美邦股份 赵永攀 
东晋桃园
10-1-2204 

150.00 2023.04.19-2024.04.18 3,200 元/月 

22 美邦股份 贺爱国 
东晋桃园
3-2-2503 

97.00 2023.04.19-2024.04.18 2,500 元/月 

23 美邦股份 苗希仑 
东晋桃源
2-2-1904 

169.00 2023.06.15-2024.06.14 3,400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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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美邦股份 高学平 
东晋桃源
2-2-2004 

169.00 2023.06.15-2024.06.14 3,400 元/月 

25 美邦股份 高容 
东晋桃源
12-2-1202 

205.00 2023.07.01-2024.06.30 3,500 元/月 

26 美邦股份 
王俊萍、

陈宏章 

东晋桃园
13-1-2101 

138.00 2023.07.01-2024.06.30 2,900 元/月 

27 美邦股份 彭玲 
曲江风景线

3-2-2402 
82.41 2023.08.17-2024.08.16 3,500 元/月 

28 汤普森 权建邦 

蒲城县陈庄

镇北街卫生

院东邻（二

楼、三楼） 

250.00 2022.12.01-2023.11.30 1,250 元/月 

3、发行人的商标权 

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以下商标完成续期或新增： 

序号 注册号 商标 商品类别 有效期至 取得方式 权利人 

1 10483951 
 

5 类 2033.04.06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2 10624652 
 

5 类 2033.05.13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3 10624670 
 

5 类 2033.05.13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4 10624689 
 

5 类 2033.05.13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5 10826667 
 

5 类 2033.07.20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6 11025816 
 

5 类 2033.10.06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7 11025859 
 

5 类 2033.10.06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8 11060778 
 

5 类 2033.11.20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9 11312847 
 

5 类 2034.01.13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10 11464589 
 

5 类 2034.02.13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11 11464649 
 

5 类 2034.02.13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12 11464711 
 

5 类 2034.04.20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13 11610978 
 

5 类 2034.03.20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14 11674353 
 

5 类 2034.05.13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15 11674397  5 类 2034.03.27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16 11674417  5 类 2034.03.27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17 11674456 
 

5 类 2034.03.27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18 67381317 
 

1 类 2033.04.20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19 67402435 
 

1 类 2033.04.20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20 63939288 
 

1，5 类 2032.10.6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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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63956132 
 

1，5 类 2032.10.13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22 63940839 
 

1，5 类 2032.10.6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23 63947995 
 

1，5 类 2032.10.6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24 63945835 
 

1，5 类 2032.12.13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25 63946827 
 

1，5 类 2032.10.6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26 65040780 
 

1，5 类 2032.11.20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27 65029349 

 

1，5 类 2032.11.20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28 65015597 
 

1，5 类 2032.11.20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29 65022530 

 

1，5 类 2032.11.20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30 65032665 

 

1，5 类 2032.12.6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31 67995566 
 

1，5 类 2033.5.13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32 67995576 
 

1，5 类 2033.5.20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33 67981208 
 

1，5 类 2033.5.13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34 67979729 
 

1，5 类 2033.5.13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35 67991985 
 

1，5 类 2033.6.27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36 67991992 
 

1，5 类 2033.5.13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37 67991999 
 

1，5 类 2033.5.27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38 67986456 
 

1，5 类 2033.5.27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39 67990164 
 

1，5 类 2033.5.13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40 67986475 
 

1，5 类 2033.5.13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41 67977023 
 

1，5 类 2033.5.13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42 66835422 
 

1，5 类 2033.03.06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43 65804600 

 

1，5 类 2033.07.06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44 67230169  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汤普森 

45 67230191 
 

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汤普森 

46 67231679 
 

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汤普森 

47 67232578 
 

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汤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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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67232984 
 

1，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汤普森 

49 67235619 
 

1，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汤普森 

50 67236320 
 

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汤普森 

51 67238113 
 

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汤普森 

52 67239346 
 

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汤普森 

53 67242235 
 

1，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汤普森 

54 67244895 
 

1，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汤普森 

55 67247778 
 

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汤普森 

56 67250997 
 

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汤普森 

57 67251565 
 

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汤普森 

58 67255810 
 

1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汤普森 

59 67255817 
 

1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汤普森 

60 68350531  1，5 类 2033.6.27 原始取得 汤普森 

61 68495637 
 

1，5 类 2033.6.13 原始取得 汤普森 

62 68495643 
 

1，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汤普森 

63 68498677 
 

1，5 类 2033.6.20 原始取得 汤普森 

64 10509541  5 类 2033.04.06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65 10584974  5 类 2033.04.27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66 10624777 
 

5 类 2033.05.13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67 10633202 
 

5 类 2033.05.13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68 67385494 
 

1，5 类 2033.3.27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69 68672445 
 

1，5 类 2033.6.20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70 68672440 
 

1，5 类 2033.6.20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71 68679546 
 

1，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72 68681377 
 

1 类 2033.6.13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73 68683399 
 

1 类 2033.6.20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74 68673750 
 

1 类 2033.6.20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75 68685007 
 

5 类 2033.6.13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76 68685012 
 

5 类 2033.6.13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77 68677315 
 

5 类 2033.6.13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78 68686490 
 

5 类 2033.6.13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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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68668975 
 

5 类 2033.6.13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80 68677293 
 

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81 68677167 
 

5 类 2033.6.13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82 68668983 
 

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83 68670803 
 

5 类 2033.6.13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84 68670806  5 类 2033.6.13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85 68686516 
 

5 类 2033.6.13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86 68682666 
 

5 类 2033.6.27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87 68682669 
 

5 类 2033.6.13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88 68673871 
 

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89 68686539 
 

5 类 2033.6.13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90 68672886 
 

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91 68681400 
 

5 类 2033.6.20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92 68685081 
 

5 类 2033.6.13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93 68667546 
 

5 类 2033.6.6 原始取得 亿田丰作物 

94 66146585 
 

5 类 2033.2.6 原始取得 诺正生物 

95 10509555  5 类 2033.04.06 原始取得 
美邦股份、 

亿田丰作物 

4、发行人的专利权 

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新增专利权。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论述了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重大合同

情况没有发生变化。 

（二）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

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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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收款总额为 309.66 万元（未经审计），其他应付款总额 3,372.57 万元（未

经审计）。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系因正常

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效。 

 

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发生公司合并、分立，未

发生重大资产重组或其他导致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的交易。经发行人确认，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即将启动的重大资产变化或收购兼并

计划。 

 

十三、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对现行

公司章程作出修改。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二）经核查，于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对现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议事规则未作修改。 

（三）经核查，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至今，发行人召开了 6 次董事会会议、6

次监事会会议，1 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及监事会相关会议资料，本所律师

认为，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决议内容及

决议的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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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经核查后确认，于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情况未发生变化。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本所律师已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的税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税收优惠及财

政补贴政策、依法纳税情况与原法律意见中陈述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适用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合法、合

规、真实、有效；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依法纳税，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

的情形，不存在税收方面的重大法律风险。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经营行为的合法性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环境保护、产品质量、技术等

经营行为的合法性。 

于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在环境保护、产品质量、技术等经营行为主要变化

如下： 

（一）环境保护合规性核查 

根据发行人其主要控股子公司环保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出具的相关

书面确认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主要控股子公司在补充事项期间

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的情形。 

（二）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存合规性核查 

根据发行人其主要控股子公司劳动保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出具的

相关书面确认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主要控股子公司在补充事项

期间不存在因违反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其主要控股子公司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出具

的相关书面确认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主要控股子公司在补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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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期间不存在因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重大

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产品质量、技术合规性核查 

根据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出具的相关书面确认文件，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主要控股子公司在补充事项期间不存在因违反工

商行政管理、产品质量及技术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四）海关合规性核查 

根据相关海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出具的相关书面确认文件，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主要控股子公司在补充事项期间不存在因违反海关方面的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处罚的情况。 

（五）国土合规性核查 

根据相关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出具的相关书面确认文件，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主要控股子公司在补充事项期间不存在因违反土地资

源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处罚的情况。 

（六）安全生产合规性核查 

根据相关应急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出具的相关书面确认文件，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补充事项期间不存在因违反消防安全、

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在主营业务的日常经营过程中未受到

重大行政处罚，在业务经营合法性方面不存在潜在重大法律风险。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确认，于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募投资金项目用地情况主

要变化如下： 

发行人子公司诺正生物已与渭北煤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入园协议》，

且预付园区管理委员会对应 400 亩土地预付款 6,044.73 万元，已付清该合同除

质保金外全部款项，该处土地中 200 亩已完成招拍挂程序，剩余 200 亩土地尚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1-17 

在办理前期手续。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确认，于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情况未发

生变化。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论述了发行人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经本所律师核查，于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涉

诉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发行人控股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

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一、发行人募集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审阅了《募集说明书》，对《募集说明书》引用本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相关内容进行了特别关注，但未参与《募集说明书》的编制。 

经审阅，本所律师对于《募集说明书》中所引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的相关内容无异议，确认《募集说明书》不致因该等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法律风险。 

 

二十二、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根据申报材料，1）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农药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为杀菌剂、杀虫剂等；公司已建成年产 660 吨环境友好型原药的多功

能车间项目且具备原药生产经验，公司的原药产品已投放市场。2）本次募集资

金拟用于“年产 6,000 吨农药原药生产线建设项目”，预计项目达产后，将新增

2,000 吨虫螨腈、2,000 吨氯虫苯甲酰胺及 2,000 吨吡唑醚菌酯的产能，相关产

品部分用于公司制剂产品生产，其余将对外销售；本次募投项目主要为发行人农

药制剂业务向上游延伸，同时也是基于现有少许原药业务进行开拓。3）本次募

投项目涉及的 96%虫螨腈原药及 98%吡唑醚菌酯原药均已取得农药登记证，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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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苯甲酰胺原药的农药登记证正在审核过程中。4）前次募投项目环境友好型农

药制剂生产基地技术改造项目、综合实验室建设项目、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均未建设完毕。 

本次募投项目产品的研发过程、研发投入情况，目前是否已经完成研发并能

够量产，公司是否具备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所需的核心技术、工艺或相关技术、人

员储备，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所需的资质、许可、审批等的取得情况，本次募投项

目实施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所律师对上述问题核查如下： 

1、本次募投项目产品的研发过程、研发投入情况，目前是否已经完成研发

并能够量产 

公司针对本次募投项目产品虫螨腈、氯虫苯甲酰胺和吡唑醚菌酯原药的具体

研发情况如下： 

（1）虫螨腈产品 

研发项目名称 虫螨腈原药研发 

研发人员 40 人 

立项时间 2019 年 1 月 

研发目标 实现虫螨腈原药批量化、高效、低污染生产 

研发预算 800 万元 

累计研发投入金额 576.65 万元 

在虫螨腈原药合成方面，公司在 2013 年度及 2014 年度已进行过相关研发，

并在 2015 年 1 月获得农药登记证，2019 年开始公司根据发展需求启动虫螨腈原

药产品的工业化研究。公司与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合作对虫螨腈原药的合成工艺

技术、工艺安全、三废处理工艺进行研究，分析原有工艺的优劣势，并寻找工艺

改进的突破点。在原有虫螨腈原药合成技术的基础上，发行人通过不断自主研究，

已熟练掌握原药合成关键中间体对氯苯甘氨酸“一锅法”合成工艺、2-氯丙烯腈管

式连续化工艺技术等。上述工艺优点是能够有效实现生产过程简化，连续化生产

缩短了反应时间并提高反应效率，突破了间歇生产在传质和传热方面的局限性，

实现了自动化控制，有助于确保产品质量、产量稳定，降低能源消耗等。同时，

公司紧跟国家环保政策导向，成功研发虫螨腈的无磷生产新工艺，替代传统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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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氯化磷工艺，生产过程不产生含磷废水，有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且降低了污

染物处理的成本，实现了国内虫螨腈原药生产工艺的新突破。该技术已提交发明

专利申请，并于 2022 年 6 月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反馈的初步审查合格通知书。 

发行人针对虫螨腈产品的研究较为成熟，目前已在公司多功能生产车间进行

正式投产，但鉴于该车间产能仅有 660 吨，同时还在生产其他品类原药，虫螨腈

产量较少，故发行人将利用本次募投项目扩大该原药的产能至 2,000 吨。发行人

已掌握虫螨腈产品的成熟合成工艺，目前正在进行该产品的产业化设计，以实现

高品质、低成本、高效且环保的较大规模生产。 

（2）氯虫苯甲酰胺 

研发项目名称 氯虫苯甲酰胺原药研发 

研发人员 38 人 

立项时间 2019 年 3 月 

研发目标 实现氯虫苯甲酰胺原药批量化、高效、低污染生产 

研发预算 800 万元 

累计研发投入金额 500.74 万元 

针对氯虫苯甲酰胺产品，发行人经过 4 年的持续研发积累，已经掌握了氯虫

苯甲酰胺产品的完整生产工艺技术。首先，针对该产品的两个核心中间体 K 酸

和 K 胺，发行人分别以 2,3-二氯吡啶和 3-甲基-2 硝基苯甲酸为起始原料进行合

成工艺的研究开发，形成完整的全产业链核心技术，不仅保证了产品的品质，而

且使得生产成本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其次，在 K 酸、K 胺合成工艺研发的过

程中，对工艺的原子经济性、工艺安全、“三废”处理及生产效率等方面进行了

技术攻关，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针对肼基化反中水合肼的安全性问题，发行

人研发了管式连续反应，不仅极大的缩短了反应时间，而且实现了工艺本质安全

化；对于关键的吡唑环化过程，通过机理研究和大通量筛选，研发出了高效的催

化剂和催化工艺，产品收率提高 20%。针对目前普遍采用的三溴氧磷溴化工艺中

试剂价格昂贵、过量使用、含磷三废量大等弊端，发行人成功研发了新合成方法，

实现了三溴氧磷的替代，可以降低产品成本 1.5 万元/吨，废盐量降低 0.8 吨/吨产

品。现有氧化工艺以过量的过硫酸钾为氧化剂，不仅用量大，危险性高，物料传

送困难，生产效率低下，而且反应产生的废水、废盐量大。发行人通过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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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出了性能良好的催化剂，釜式间歇氧化的转化率和选择性已经达到化学氧化

法的水平，下一步计划将催化剂固载化，从而实现连续催化氧化。另外，发行人

对于 K 胺合成中的硝基还原、氯化等合成工艺技术进行了研究和优化，均取得

了重要的进展。 

发行人在贯通工艺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批次的中试实验，工艺的稳健性

和可操作性已得到了验证，所制得的产品经过多批次试验，质量稳定，并在农业

农村部认定的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进行了产品质量检测、理化性质测定、五批次分

析、毒理学等试验，试验均符合农药登记资料要求。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4 月向

国家农药登记管理部门提交农药登记申请材料，依据规定“农业农村部自受理申

请或受到省级农业主管部门报送的初审意见后，在 9 个月内由农药检定所完成技

术审查，并将审查意见提交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评审；农业农村部收到农药登记

委员会评审意见后，20 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公司氯虫苯甲酰胺登记资

料齐全，产品及试验符合要求，预计取得该产品农药登记证的障碍较小。 

（3）吡唑醚菌酯产品 

研发项目名称 吡唑醚菌酯原药研发 

研发人员 31 人 

立项时间 2019 年 2 月 

研发目标 实现吡唑醚菌酯原药批量化、高效、低污染生产 

研发预算 800 万元 

累计研发投入金额 482.69 万元 

吡唑醚菌酯原药合成方面，公司在 2013年度及 2014年度已进行过相关研发，

并在 2015 年 8 月获得农药登记证，2019 年开始公司根据发展需求重点启动该原

药项目的研发。通过多年的持续工艺技术研发和改进，公司实现了吡唑醚菌酯原

药合成多个关键步骤的工艺优化，如公司研发了重氮化和还原反应的叠缩工艺，

避免了不稳定中间体的分离，提高收率 15%以上；公司研发的环化-氧化“一锅

法”法工艺，不仅简化了工艺操作，同时提升了收率和产品含量；在溴化反应过

程中，公司通过工艺创新研究，实现了更加绿色、安全、低成本的连续光催化。

此外，通过工艺优化可以显著降低反应中产生的杂质的重量及种类，从而可以提

升最终产品的品质和竞争力。 

在安全生产方面，吡唑醚菌酯合成路线长，其中涉及重氮化、还原、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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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基还原、甲基化等多个重点监管危险反应，反应过程中涉及重氮盐、水合肼、

氯甲酸甲酯、硫酸二甲酯等多个危险化学品。公司研发出了重氮化反应的管道连

续反应工艺、溴化的连续化光催化反应工艺及催化氧化反应等，并进行了全流程

的反应风险评估实验，确保工艺安全。在环保方面，一系列的工艺创新，如光催

化替换 AIBN 引发剂、催化氧化替换化学氧化剂、水相反应替代有机溶剂中的反

应，实现了特征污染因子的“源头消除或减量”，有效地减少了生产活动对环境

的影响。发行人已进行过该产品的试生产，该原药发行人的合成技术已达到国家

标准，目前研发的重点为吡唑醚菌酯的产业化设计，确保最终实现高效、高性价

比的大规模产业化生产。 

除上述研发情况外，公司同时开展与巴西实验室的合作进行样品检验，为虫

螨腈、氯虫苯甲酰胺、吡唑醚菌酯申请巴西农药登记证奠定基础。 

2、公司是否具备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所需的核心技术、工艺或相关技术、人

员储备 

（1）核心技术及工艺 

公司深耕农药行业多年，在农药方面知识储备丰富，拥有较强的技术研发优

势。发行人产品种类繁多，且部分产品属于行业内的领先产品，其对于产品配方

研发和生产工艺的要求较高。公司着重进行农药新产品的配方研究、工艺改进，

自主研发掌握了多项核心技术，树立了行业领先的技术优势。经查询同行业上市

公司的农药登记证数量，截至 2022 年度，发行人的农药登记证数量为同行业上

市公司第二名，农药产品种类处于行业内领先水平。 

企业名称 海利尔 农心科技 诺普信 先达股份 国光股份 行业平均 本公司 

农药登记证

数量（个） 

621 267 1,461 120 291 552 1,089 

数据来源：中国农药信息网、wind 数据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现已取得的 1,089 件农药登记证中，有 347 项农药登

记证为行业内唯一证件。农药登记证数量、农药品类数量是行业内评判企业竞争

力的惯用评价指标之一。取得农药登记证并实现产品的规模化生产需要一定的技

术积累。农药产品关乎农作物生产安全，关乎粮食供应安全，因此，对于农药登

记证申请，具有技术要求高、申请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失败风险高的特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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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药产品，具有高效、低毒、环保等要求。按照国家关于农药登记申请的规定，

农药登记证申请需通过多项试验，包括残留实验、环境实验、理化实验、田间药

效实验、毒理学实验等，达到相关技术指标，向主管部门提供完整资料且符合审

查规定后，经过国家农业农村部审批后方能取得。因此，需要企业长期、持续投

入研发人员和研发资金，农药登记证数量和农药产品种类与生产企业自身技术水

平密切相关，是农药企业技术能力的体现。 

在农药原药合成方面，公司采取以自主研发为主，合作研发为辅的研发形式

对合成原药的工艺进行优化，目前已取得 20 余项农药原药产品的农药登记证，

并拥有原药生产经验。针对于本次募投项目产品虫螨腈、氯虫苯甲酰胺、吡唑醚

菌酯，发行人进行了研发立项，深入研究并已掌握相关产品的合成工艺技术，具

体产品核心技术及工艺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核心技术名称/

工艺名称 

具体内容 

虫螨腈 对氯苯甘氨酸

“一锅法”合成

工艺 

现有的对氯苯甘氨酸合成采用环合、高压水解两步法工艺，反

应条件苛刻，操作繁琐，中间体分离纯化流程繁琐，生产效率

低，三废量大，吨产品产生废水 30 吨，废盐 5 吨以上，且工

艺安全风险高。本项目开发的“一锅法”新合成工艺，在精准控

制环合反应工艺参数的基础上，通过反应条件的优化，提高反

应的转化率和选择性，得到的中间体含量高，无需分离、纯化，

可直接进行下一阶段的水解，从而实现三废的源头减量和本质

安全化。新工艺条件下，吨产品废水量减至 5 吨，废盐小于 0.8

吨。 

2-氯丙烯腈管

式连续化工艺

技术 

目前行业内普遍采用的间歇釜式氯化-消除两步法工艺中，氯化

反应剧烈放热，有飞温可能，反应安全风险等级高，且中间体

需要分离后再碱解，产生大量的废酸和废盐。由于产品有易聚

合的特性，质量也难以保证。基于此公司研发出了氯化-消除“叠

缩”工艺。氯化阶段采用连续管式反应器，实现了氯化连续化，

保证了工艺的本质安全，中间体无需分离直接进行消除，从而

实现了废水、废盐的工艺源头减量。 

虫螨腈无磷生

产新工艺 

目前虫螨腈的生产工艺普遍使用三氯化磷和三氯氧磷等高毒

化合物，其不仅遇水猛烈分解，产生大量的热和浓烟，甚至爆

炸，而且会产生大量的含磷废水和废盐，处理成本高，环境风

险大。本项目研发了全流程无磷工艺，采用更加安全、更原子

经济的试剂替代含磷试剂，具有反应条件温和、操作简单等优

点。新工艺条件下，吨产品的成本降低 1.7 万元，废盐减少 0.8

吨，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氯虫苯甲

酰胺 

连续催化氧化

工艺 

现有氧化反应使用过量固体氧化剂，不仅用量大，投料困难，

危险性高，生产效率低下，而且反应产生的废水、废盐量大。

公司研发出了基于新型固体催化剂的催化氧化工艺，该催化体

系以空气或者氧气替代传统的过量固体氧化剂，具有工艺本质

安全，三废少，成本低等优势，同时进一步将固体催化剂应用

在固定床反应器可以实现氧化反应的连续化和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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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催化氯化

工艺 

开发新的有机胺类小分子催化剂，可以在室温、常压等温和条

件下高转化率、高选择性地实现芳胺的定位氯化，解决了传统

反应体系由于高温引起的过度氯化，物料结焦等问题。该工艺

可以将氨基氯苯甲酰胺的收率从 80%提高至 95%以上，且催化

剂可回收套用，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 

多取代吡唑环

高选择性合成

技术 

在 K 酸的合成工艺中，吡唑环的制备是关键步骤。目前的工艺

存在选择性差，副产物多，及由此带来的分离、纯化工艺繁琐、

三废量大等缺点。对于关键的吡唑环化过程，通过机理研究和

大通量筛选，研发出了高效的催化剂和催化工艺。该催化技术

能够将产品收率提高 20%以上，产品的分离纯化更加简单，质

量更稳定。 

吡唑醚菌

酯 

光催化溴化技

术 

原有工艺采用 AIBN 等引发剂进行溴化反应，引发剂成本高，

且容易分解，过程难以控制。溴化产物质量不稳定，对后续反

应产生不利影响。光催化溴化技术摈弃了敏感引发剂的使用，

在成本、安全和环保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将光催化和管道

反应器结合的连续管道光促溴化技术能够实现目标产物稳定、

安全、高效地连续生产。 

重氮化-还原反

应连续工艺 

目前的重氮化与还原普遍采用的是釜式间歇反应工艺，存在不

稳定中间体累积，反应安全风险等级高等缺点，且含盐废水量

大。本项目开发的重氮化-还原的叠缩工艺，重氮化产物一经产

生就立即进行后续的还原步骤，避免了敏感中间体的累积和分

解，反应收率显著提高，进一步采用管道反应器实现了生产过

程的连续化，反应器的低持液量保证了工艺的本质安全。 

（2）人员储备 

为了确保原药项目的顺利推进，公司组建了专门负责原药项目的原药事业团

队，该团队骨干成员均在农药领域工作多年，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积累。

原药事业团队具体由原药登记注册、工艺技术研发、原药工程建设 3 个团队构成。

其中，原药登记注册团队有成员 20 人，主要负责原药品类的遴选和规划，市场

调研、政策法规研究以及原药的国内外登记等工作；工艺技术研发团队目前有研

发人员 25 人，其中博士 3 人，主要负责原药合成工艺研发、技术创新及质量管

理；原药工程建设团队由工艺设计、设备、仪表、安全、环保、土建及项目管理

等资深专业人员组成，主要负责研究工艺工程转化、设计工艺流程、以及指导产

线建设。公司通过实施积极的人才战略，广泛招贤纳士，组建了专业、高效的原

药登记、技术研发和工程化团队，保障公司的原药发展战略顺利推进。公司管理

团队具有多年在农药行业从事生产、经营和管理的经验，积累了大量的农药行业

的生产管理经验和行业资源，公司为本次募投项目进行了充分的人员储备，确保

本次募投项目实现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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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路线，拥有较强的人员储备，

依托较强的技术研发实力，通过不断改良技术和生产工艺能够有效确保募投项目

的顺利投产。 

3、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所需的资质、许可、审批等的取得情况，本次募投项

目实施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发行人子公司诺正生物“年产 20,000 吨农药原药

及中间体生产线建设项目”的一部分。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所需的资质、许可、审

批获取情况如下： 

（1）项目备案 

本次募投项目已于 2020年 5 月 28日取得了渭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项

目代码为 2020-610526-26-03-032676 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 

（2）环评批复 

本次募投项目已于 2023年 2 月 15日取得了渭南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编号为

渭环批复[2023]9 号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3）节能批复 

本项目已取得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编号为陕发改环资[2022]571

号的《关于渭南市年产 20,000 吨农药原药及中间体生产线建设项目节能报告的

审查意见》。 

（4）土地情况 

本项目的建设用地位于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渭北煤化工业园，占地约 400

亩。公司已取得相关用地预审意见及规划选址初审意见：2020 年 6 月 16 日，蒲

城县自然资源局下发《关于年产 20,000 吨农药原药及中间体生产线建设项目用

地的预审意见》（蒲自然资预审字[2020]106 号），认为该项目拟占地块为允许

建设区，符合所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符合国家供地政策。2020 年 6 月 24

日，蒲城县城乡规划服务中心下发《关于年产 20000 吨农药原药及中间体生产线

建设项目规划选址的初审意见》（蒲规函[2020]93 号），同意年产 20,000 吨农

药原药及中间体生产线建设项目规划选址。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1-25 

发行人已与渭北煤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入园协议》及补充协议，就

本项目 400 亩用地进行了明确安排。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子公

司诺正生物已支付该项目 400 亩土地预付款 6,044.73 万元，目前 200 亩土地已完

成招拍挂程序，剩余 200 亩土地预计 2023 年内可以取得。 

2022 年 12 月 15 日，蒲城县人民政府就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出具了《确

认函》：“陕西诺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0,000 吨农药原药及中间体生产线

建设项目用地符合国家及地方供地政策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诺正生物

依法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不存在障碍，本单位将积极协调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尽

快推进后续土地出让及相关手续的办理，如因政策变动、招拍挂程序延迟等导致

无法在募投项目实施前取得该地块使用权的，将重新安排其他符合国家土地政

策、城乡规划要求并满足募投项目用地要求的土地进行招拍挂，由诺正生物参与

竞拍，以保障募投项目用地落实，避免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确保该

项目不存在用地无法落实的风险”。 

因此，根据政府部门出具的确认函，募投用地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募

投项目用地无法落实的风险较小。 

（5）农药登记证 

在资质许可方面，发行人已取得了虫螨腈、吡唑醚菌酯该两项产品的农药原

药登记证，具体信息如下： 

序号 资质许可 募集资金投资产品 证件编号 有效期 

1 农药登记证 96%的虫螨腈原药 PD20150258 2025/1/15 

2 农药登记证 98%的吡唑醚菌酯原药 PD20151676 2025/8/28 

关于氯虫苯甲酰胺产品的农药登记证，发行人已提交关于本次募投项目产品

氯虫苯甲酰胺农药登记证的申请，且农业农村部行政审批于 2023 年 4 月受理该

申请。依据规定“农业农村部自受理申请或受到省级农业主管部门报送的初审意

见后，在 9 个月内由农药检定所完成技术审查，并将审查意见提交农药登记评审

委员会评审；农业农村部收到农药登记委员会评审意见后，20 个工作日内作出

审批决定。”公司氯虫苯甲酰胺登记资料齐全，产品及试验均符合要求，预计取

得该产品农药登记证的障碍较小。 

https://www.icama.cn/BasicdataSystem/pesticideRegistration/queryselect.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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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除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尚有 200 亩待获取土地证，氯虫苯甲酰胺产品正

在办理农药登记证外，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已取得必要的资质、许可及审批程序，

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公司及控股、参股子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业务，本次募集资金是否

投向房地产相关业务 

1、公司及控股、参股公司未从事房地产业务 

（1）公司及控股、参股公司经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共拥有 16 家控股子公司，无参股公司，

经营范围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情况 经营范围 

是否涉及房

地产开发、

经营业务 

— 
陕西美邦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 

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肥

料、微生物肥料的制造、销售，新型农药产品的

研发、农业科技推广咨询服务。自营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制和禁止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否 

控股子公司 

1 
陕西汤普森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肥

料、微生物肥料的制造、销售，新型农药产品的

研发，农业科技推广咨询服务。从事货物、技术

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凭证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否 

2 
陕西亿田丰作物

科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

调节剂、肥料、微生物肥料的制造、销售，新型

农药产品的研发，农业科技推广咨询服务;自营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制和禁止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的

对外贸易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否 

3 
陕西诺正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农药原药及制剂、化工中间体、肥料的研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检测服务；农药、化工中间

体、肥料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业务；农业科技

推广服务；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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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陕西美邦农资贸

易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农业机械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5 
陕西农盛和作物

科学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农业机械销售；肥料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6 
陕西联邦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产品理化性质检测；农药残留实验与评价；环境

行为研究、检测与评价；环境毒理研究、检测与

评价；非临床药物药效研究及安全性评价研究；

生物活性测定与评价；田间药效实验与评价；化

工分析；食品安全与检测；农药、肥料检验检测；

计量仪器的校准；农药和肥料的技术咨询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许

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

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否 

7 
陕西亚太检测评

价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产品理化性质检测；农药、肥料产品研发；农药

残留实验与评价；环境行为研究、检测与评价；

环境毒理研究、检测与评价；非临床药物药效研

究及安全性评价研究；生物活性测定与评价；田

间药效实验与评价；化工分析；食品安全与检测；

农药、肥料检验检测；计量仪器的校准；风险评

估；农药和肥料的技术咨询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的，凭

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

不得经营） 

否 

8 
陕西亿田丰农资

贸易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9 
陕西诺正农化科

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农药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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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陕西出发点作物

技术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及展览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否 

11 

美邦诺正（上海）

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许可项目：农药批发；农药零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从

事生物科技、化工科技、农业科技领域内的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国

际货物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否 

12 
陕西伴遍天作物

科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13 
陕西傲谷作物科

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农业机械销售；肥料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14 
陕西闲之路作物

科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15 
陕西领旗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1-29 

16 
陕西谷满金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肥料销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复合

微生物肥料研发；生物农药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农药生产；肥料生产；农药批

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否 

如上表所示，公司及其控股、参股公司经营范围中均不包含“房地产开发”及

“房地产经营”等字样，实际亦未从事任何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等相关业务。 

（2）公司及控股、参股公司均未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业务资质，也未

开展房地产开发经营等业务 

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

按照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的企业，不

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子公司汤普森目前持有的商服用地上建设的

建筑系用于办公、餐厅及仓储之用，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不

属于专为转让而进行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或专为销售、出租开发的商品房。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参股公司均未取得或申请办理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相关资质，未开展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参股公司未从事房

地产业务。 

2、本次募集资金未投向房地产相关业务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发行方案，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 53,000 万元（含 53,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年产 6,000 吨农药原药生产线建设项目 53,092.28 53,000.00 

合  计 53,092.28 53,000.00 

同时，发行人已承诺，本次募集资金项目不涉及住宅开发和商业地产开发等

房地产开发业务，且目前没有从事房地产相关业务的计划。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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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使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不会通

过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方式使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或变相用于房地产开发、经营、

销售等业务，亦不会通过其他方式使本次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入房地产开发领

域。 

综上，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不会投向房地产相关业务。 

3、 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A．查阅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营业执照，核查公司经营范围是否包

含房地产开发、经营等相关业务； 

B.检索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所在地的住建部门网站，核查

是否具备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持有房地产预售许可证等情形； 

C.查阅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持有的不动产权属证明文件，核查发行

人不动产的性质及用途； 

D.取得发行人关于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等相关情况说明； 

E.核查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内容，并取得发行人关于募集资金不存在投向房地

产业务的承诺。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参股

子公司未从事房地产业务，本次募集资金不会投向房地产相关业务。 

 

二十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体资格合法，在形式和实质条件上已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规定，在各重要方面不存在足以实质影响或给其本

次发行造成实质性障碍的情形；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全部审

批、决策和授权程序，本次发行的申请不存在法律障碍；发行人在其为本次发行

而制作的《募集说明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适当；发行

人本次发行尚需取得上交所审核同意并报经中国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本次可转

债的上市交易尚需经上交所同意。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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